
志愿律师事务所申请表

事务所名称

批准机构

通讯地址/邮编

电话

主任姓名 手机

联系人姓名 手机/微信号

电子邮箱

律师事务所简介（包括

有无做过环境诉讼案件，有

无参与公益活动经验等）

律师事务所获得荣誉

承 诺

本所志愿承办至少一件中华环保联合会交办

的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案件

盖章：

年 月 日

对环境维权工作的建议

备 注

注：复印有效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志愿律师事务所合作协议

甲方：中华环保联合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 14 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六层

电话：010-51266665

传真：010-51230022

邮编：100015

乙方：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甲方认真履行生态环境部确立的维护环境权益职能和工作职责，致力于为环

境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救助，并不断探索和拓展新的

救助途径。

乙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律师事务所，热心国家环保公益事业，

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身优势，自愿为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提供服务和帮助。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互补，就环境维权相

关事务达成协议，规范环境维权志愿服务工作，共同推进环境维权事业。

第一条 合作方式

1.甲方接受乙方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志愿律师事务所，乙方对甲方交付的或者

双方合作的环境案件指派律师，进行调研、调解、代理诉讼等活动。

2.除甲方交付或者双方合作的环境案件外，乙方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

权志愿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代理的其他案件，应当告知甲方，并同时适用本协议。

第二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对乙方提供的环境案件有选择和获取相应资料的权利。



2.甲方可随时了解双方合作的环境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3.甲方向乙方颁发“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志愿律师事务所”证书和牌匾。

4.甲方应当向乙方披露其交与乙方的环境案件的全部信息，提供相应资料，

安排适当人员协助和配合乙方工作。

5.甲方应当保持与乙方进行工作上的沟通与交流，保证双方合作通畅、高效

进行。

6.甲方对乙方的工作成果及时做出反馈。

第三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就甲方交办的具体环境侵权案件提出建议和意见，在征得甲方同

意下，可负责案件的调研、调解、诉讼、执行等法律事务。

2.乙方有权就甲方交办的具体案件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3.对于甲方交办的环境案件，乙方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拖延履行义务。

4.乙方指派律师承办甲方交办的环境维权案件，事前应将律师情况告知甲方。

5.乙方在与当事人签订代理合同后，应将其合同影印件或复印件送甲方留存。

6.乙方应尽职尽责地维护受援助者的环境权益，不得损害受援助者的合法权

益。

7.乙方在处理案件时，应遵守甲方的工作宗旨和工作章程，避免产生不良社

会影响。

8.乙方须在案件调研、调解、诉讼等活动结束后，及时向甲方递交案件报告

书。

9.乙方在合作期限内，应当向甲方提供环境侵权案件的案源。

第四条 信息披露与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互负保密义务。

甲方对知悉的乙方商业秘密应当保守秘密，乙方对涉及甲方的工作资料和信

息也应保守秘密。

2.乙方在宣传资料中，可以披露作为甲方志愿律师事务所的事实，但涉及具体

案件或者其他保密事项，乙方必须事先取得甲方的同意才能批露。

第五条 费用事宜

1. 乙方在解答甲方交办的环境案件的法律咨询时，不得向甲方和当事人收



取任何形式的费用。

2.乙方在收取甲方交办的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费时，不得高于当事人当地平

均诉讼代理费水平。乙方也可提供免费代理。

3.乙方承办甲方交办的环境案件人员，在办理具体环境维权法律事务时，支

出的交通费、差旅费等实际费用，甲方将参照《中华环保联合会工作人员差旅费

开支暂行规定》凭据报销。

4.乙方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志愿律师事务所”期间，至少免费代

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第六条 协议的解除和终止

1.本协议到期后自动终止。但是乙方所代理的环境案件尚未完结的，应当继

续履行本协议，直至本案终结。

2.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3.乙方在办案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甲方社会声誉或者存在重大过错，

甲方可以解除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或确认，擅自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志愿律师事

务所”的名义进行案件代理行为，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5. 解除协议后，乙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业务交接手续。

第七条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 3 年，自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协

议期满后，如双方可以另行办理续签事宜。

第八条 本协议壹式两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持壹份，自双方签字、

盖章后生效。

第九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方通过协商解决。

甲方：中华环保联合会 乙方：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